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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枣中法办〔2021〕16号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关于从严查处危害资本市场秩序行为切实保护

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服务和保障我市资本市场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

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，为我市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

保障，经研究，特制定如下意见：

一、切实提高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司法意识

1.充分认识保障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。近年

来，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，成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渠道。

但一些财务造假、操纵市场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

序。从严查处危害资本市场秩序行为，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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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成为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的重要领域，是审判职能作

用充分发挥的崭新舞台，是人民法院化解社会矛盾、促进社会管

理创新的重要方面。

2.准确把握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切入点。当前，尚未发现

我市上市企业存在危害资本市场秩序行为，但受上市企业自身特

点和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，仍然存在发生危害资本市场秩序

行为的风险。全市两级法院要高度重视我市上市企业合规经营情

况，全面落实《证券法》的执行，完善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，增

强对上市公司实施财务造假等违法、犯罪行为的威慑力，充分发

挥司法审判的规范、引导和服务功能，为我市资本市场长期、稳

定、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
二、持续优化保障中小投资者投资法治环境

3.提升诉讼服务质量。继续提供优质、高效诉讼服务，从时

间、经济上降低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，提高投资者维权的积极性。

加强诉讼服务网、诉讼服务热线、二十四小时法院建设，为中小

投资者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诉讼服务，实现案件流程和信息自助

查询及在线缴费。推进跨域立案，降低诉讼成本，实行送达事务

集约化办理，实现快速便捷的集中统一送达。

4.改革审判工作机制。加大力度推行繁简分流，执行相关案

件“分调裁审”工作流程管理规定，构建多元解纷、分层递进的

工作模式。引导中小投资者用好“代表人”制度，鼓励由证券投



— 3 —

资者保护机构代表投资者提起诉讼。实施民事诉讼调查令制度，

对拒不履行协助取证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民事制裁，提高

中小投资者收集证据的能力。

5.创新纠纷化解机制。积极推进投资者纠纷多元化解，加快

机制创新。加强与证监部门、公安机关、金融监管机关等部门协

调配合，通过调解，快速高效解决纠纷，多元化解证券期货案件

矛盾纠纷。

6.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。依法严惩各类危害

资本市场秩序，侵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。以案件为

抓手，增强民事审判的救济作用和刑事审判的威慑作用，强化对

中小投资者的司法保护。

7.充分发挥司法导向作用。不断创新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宣

传的方式和途径，扩大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的社会影响力。通过

走访上市企业、公布典型案例等形式，教育和引导企业逐步形成

遵守资本市场的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意识，促进

我市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。

三、加强督导检查

8.加大对本院及基层法院相关业务部门办理相关案件情况

的检查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压实工作责任，分管领导、部

门负责人、具体工作人员要一级抓一级，层层负责任，层层抓落

实，推动打击危害资本市场秩序行为工作出实效，切实保护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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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利益，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。

9.本意见（试行）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17日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7 日印发


